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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XZ变频串联谐振和 HYCF超低频性能比较

一．HYCF-0.1Hz超低频耐压技术优点

超低频绝缘耐压试验实际上是工频耐压试验的一种替代方法。在对大中型

发电机、电动机、电力电缆等试品进行工频耐压试验时，由于它们的绝缘层呈现

较大的电容量，所以需要很大容量的试验变压器或谐振变压器。这样一些巨大的

设备，不但笨重，造价高，而且使用十分不便。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际上普遍

采用了降低试验频率，从而降低了试验电源容量的方法。从国内外多年的理论和

实践证明，用 0.1Hz超低频耐压试验替代工频耐压试验，不但能有同样的等效

性，而且设备的体积大为缩小，重量大为减轻，理论上容量约为工频的五百分之

一，且操作简单。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普遍采用这一方法的主要原因。

根据我国电力系统实际情况，国家发改委已制定了《35kV及以下交联聚乙

烯绝缘电力电缆超低频（0.1Hz）耐压试验方法》行业标准，2004年颁布了电力

行业标准《超低频高压发生器通用技术条件 DL/T849.4－2004》，我国正在推广
这一最新的试验方法。

比较内容 串联谐振 超低频

等效性 好 好

绝缘破坏性 小 小

超作安全性 较低 高

试验接线 复杂 简单

设备体积 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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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直流耐压试验设备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和造价低等优点，但是直流耐

压试验对被试品绝缘破坏性也是最大的。（见表 2）所以国家最新颁布的电气设

备预防性试验相关规程已经明文规定不再使用直流高压对电气设备进行耐压试

验，推荐使用交流耐压试验。

本公司研制的新一代 HYCF 系列 0.1Hz超低频高压发生器”采用最新电

力电子元器件和最新 ARM7单片机技术，进一步降低了设备的体积和重量，傻瓜

式操作，性能更稳定，克服了第一代机械式升压器使用寿命短、故障率高、体积

大的缺点。通过多年的实践，大量用户的反馈表明：超低频高压技术在全国领先，
性价比最高！

2、技术参数

1.输出额定电压：30,40,50,60,80,90KV

2.输出频率：0.1Hz、0.05Hz、0.02Hz

3.带载能力： 0.1Hz 最大 1.1µF

0.05Hz最大 2.2µF

0.02Hz最大 5.5µF

4.测量精度：3%

5.电压正，负峰值误差：≤3％

6.电压波形失真度：≤5％

7.使用条件：户内、户外；温度：-10℃～+40℃；湿度：≤85％RH

8.电源保险管：20A

9.电源：电压 220V±5%，50±5Hz

HYXZ变频谐振试验成套装置

本公司的 HYXZ系列变频谐振试验成套装置主要用于 6～220kV交联橡塑电力

电缆、500kV及以下电压等级 SF6封闭组合电器(GIS)的变频交流耐压试验，还可通

过相应的设计扩展成发电机或电力变压器等的工频交流耐压试验。

其基本原理是采用可调节频率（20～300Hz）串联谐振试验设备与被试品电容谐

振产生交流试验电压。由于电缆的电容量较大，采用传统的工频试验变压器很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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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且大电流的工作电源现场不易取得，因此一般都采用串联谐振交流耐压试验设

备。

性能特点

1参数设置：可对试验电压、耐压时间、试验模式、试验电流、等参数进行设置

或选择。

2试验模式：手动试验模式、自动试验模式

a、手动试验模式：具备升压、调谐（含手动、自动）、降压（手控自动）功能

等。

b、自动试验模式：进入试验状态后，自动进行调谐、升压、计时、降压、切

断主回路并转到试验结果界面。

3保护功能及其信息提示：具备高压过压、低压过流保护，以及失谐保护、零位、

放电保护等多重保护功能。

4数据存储功能：试验结果保存、回查等。

a、试验结果：手动或自动试验完毕后，在试验结果界面中可显示出试验时的

详细参数，可将参数保存在存储器中，该存储器为非易失存储器，可保存

200次试验记录。

b、数据查询：可将已保存的试验结果数据显示到屏幕上。

5自动稳压功能：系统根据设定的试验电压或手动升压结果，自动跟踪并维持稳定

的试验电压，电压稳定度可达 1%。

6调频范围设定：调频范围可设为 20～300Hz。

7过压保护功能：软件过压保护值，丰富的高压过压保护功能，更具安全性，有效

保护人身、设备及试品的安全。

8过电流保护：可人工设定过电流保护值；当整套装置的输出电流达到保护整定值

时，自动切除整套装置

9击穿保护：具有放电或闪络保护功能，当高压侧发生对地闪络时，自动切除整套

装置。不会对试验设备和人身造成伤害，变频电源内电子元件不会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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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断电保护：试验电源断电后，装置能快速保护

30KV超低频做 10KV电缆耐压 5公里，总重量 30公斤。

串联谐振做 10KV电缆耐压 3公里，总重量 26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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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配电电缆线路试验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10kV~35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线路交接、例行和诊断性试验方法和要求。 本

标准适用于通常安装和运行条件下使用的交流电力电缆线路。水底或站用电缆线路可参照本标

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L/T475 接地装置特性参数测量导则

DL/T664 带电设备红外诊断应用规范

Q/GDW 1643 配网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程

Q/GDW 11060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暂态地电压局部放电带电测试技术现场应用导则

IEEEStd400.2-2013屏蔽电缆系统超低频（低于 1Hz）电压法现场测试导则（IEEEGuideforField

TestingofShieldedPowerCableSystemsUsingVeryLowFrequency(VLF)（lessthan1Hz））

IEEEStd400.4-20155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屏蔽电缆系统振荡电压法现场测试导则（IEEEGuidefor

FieldTestingofShieldedPowerCableSystemsRated5kVandAbovewithDAC）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3.1

配电电缆线路 distributionpowercableline

由 10kV~35kV电缆、附件和附属设备所组成的整个系统，附属设备包括接地系统和交叉互联系统

等。

3.23.2

额定电压 ratedvoltage

额定电压以 U0/U中，U0为电缆导体对地或金属屏蔽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设计值，U为电缆导体间

的额定工频电压设计值。

3.33.3

交接试验 testafterinstallation

电力电缆线路安装完成后，为了验证线路安装质量对电缆线路开展的各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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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例行试验 routinetest

为获得电缆线路状态量，评估电缆线路状态，定期进行的各种带电检测试验。

3.53.5

诊断性试验 diagnostictest

例行试验发现电缆线路状态不良，或经受了不良工况，或受家族性缺陷警示，或连续运行了较长时间，为

进一步评估电缆线路状态进行的试验，包括带电检测试验与停电检测试验。

3.63.6

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 ultrasonicinspection

对频率介于 20kHz~200kHz区间的声信号进行采集、分析、判断局部放电的一种带电检测试验方法。

根据传感器与被试样品是否接触,超声波检测分为接触式检测和非接触式检测。

3.73.7

暂态地电压局部放电检测 transientearthvoltagedetection

对局部放电发生时在接地的金属表面产生的瞬时地电压进行检测，实现对局部放电的判别和定位的一种带

电检测试验方法。

3.83.8

高频局部放电检测 highfrequencypartialdischargedetection

对频率介于 1MHz~300MHz区间的局部放电信号进行采集、分析、判断的一种带电检测试验方法。

3.93.9

特高频局部放电检测 ultra-highfrequencypartialdischargedetection

对频率介于 300MHz~3GHz区间的局部放电信号进行采集、分析、判断的一种带电检测试验方法。

3.103.10

振荡波 oscillatingwave

频率在 20Hz~500Hz范围内，波幅按指数衰减的交流电压波。

3.113.11

超低频正弦波 verylowfrequencysinusoidalwave

频率为 0.1Hz的正弦交流电压波。

3.123.12

超低频余弦方波 verylowfrequencycosinerectangular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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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为 0.1Hz的双极性方波交流电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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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13

局部放电检测 partialdischargedetection

在振荡波或超低频正弦波或余弦方波电压下，进行局部放电信号检测与定位的一种停电检测试验方法。

3.143.14

介质损耗检测 tandeltadetection

在超低频正弦波电压或工频电压下，进行介质损耗测量，获得介损值随测试电压和时间的变化曲线以评估

电缆主绝缘状态的一种停电检测试验方法。

4 总则

4.1 试验分类

4.1.1 配电电缆线路试验分为交接试验、例行试验和诊断性试验三类。

4.2 试验项目

4.2.1 交接试验项目包括电缆主绝缘及外护套绝缘电阻测量、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和电缆两端的相位检

查，具备条件的宜开展局部放电检测和介质损耗检测。

4.2.2 例行试验包括红外测温、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暂态地电压局部放电检测、金属屏蔽接地电流检

测、接地电阻检测和主绝缘及外护套绝缘电阻检测。

4.2.3 诊断性试验包括红外测温、铜屏蔽层电阻和导体电阻比检测、高频局部放电检测、特高频局部放

电检测、局部放电检测和介质损耗检测。

4.3 试验周期

4.3.1 一般情况下，例行试验中红外测温，试验每年不少于 2 次。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暂态地电压局

部放电检测、金属屏蔽接地电流检测，试验每年不少于 1次，可同步开展。接地电阻检测投运后 3年内开

展一次，后期每 5年开展一次或大修后开展。特殊条件下的试验周期按照 Q/GDW 1643要求执行。

4.3.2 诊断性试验中，局部放电检测试验和介质损耗检测试验应在线路投运 5 年内结合停电检修计划开

展一次。运行年限 5 以上年电缆线路可结合设备重要程度、实际需求、状态评价结果及状态量变化规律开展。

4.4 试验总体要求

4.4.1 交接试验中电缆线路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局部放电检测和介质损耗检测，对含已投运电缆段或故

障等原因重新安装电缆附件的电缆线路，按照非新投运线路要求执行。对整相电缆和附件全部更换的线路，按照

新投运线路要求执行。局部放电检测中新投运电缆部分与非新投运电缆部分应分别评价。

4.4.2 主绝缘停电试验应分别在每一相上进行，对一相进行试验或测量时，金属屏蔽和其他两相导体一起

接地。被测电缆的两端应与电网的其他设备断开连接，避雷器、电压互感器等附件需要拆除，对金属屏蔽一端接地，

另一端装有护层电压限制器的单芯电缆主绝缘停电试验时，应将护层电压限制器短接，使这一端的电缆金属屏蔽临时

接地，电缆终端处的三相间需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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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诊断性试验中停电检测试验状态评价结果未达异常，但单相主绝缘绝缘电阻小于 500MΩ 时，

宜开展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试验方法及要求见 5.2。

4.5 试验环境及安全要求

4.5.1 试验应保证足够的安全作业空间，满足相关试验操作及设备安全要求，主绝缘停电试验中每一相

试验前后应对被试电缆进行充分放电。

4.5.2 试验对象及环境的温度宜在-10℃~+40℃范围内；空气相对湿度不宜大于 90%，不应在有雷、雨、雾、

雪环境下作业；试验端子要保持清洁；避免电焊、气体放电灯等强电磁信号干扰。

4.6 状态评价及处置原则

4.6.1 电缆线路的状态评价应基于交接试验、例行试验、诊断性试验、家族缺陷、运行信息等获取的状

态信息，包括其现象、量值大小以及发展趋势，结合同类设备的比较，做出综合判断。一般依据例行试验与诊断性

试验中状态结论中最严重状态进行认定。

4.6.2 例行试验中，评价结论为注意状态的电缆线路应缩短检测周期，宜开展诊断性试验，对缺陷进行

定位修复；对评价结论为异常线路应立即开展诊断性试验或停电检修，对缺陷进行定位修复，修复后按非全新电

缆线路交接试验要求开展试验。

4.6.3 诊断性试验中，评价结论为注意状态的电缆线路应缩短带电检测试验周期，加强跟踪分析或开展

停电检测试验，宜对缺陷进行定位修复；对评价结论为异常的电缆线路应立即开展停电检修，对缺陷进行定位修

复；修复后按非全新电缆线路交接试验要求开展试验。

5 交接试验

5.1 主绝缘及外护套绝缘电阻检测

5.1.1 电缆主绝缘绝缘电阻检测应采用 2500V及以上电压的兆欧表，外护套绝缘电阻测量宜采用

1000V兆欧表。

5.1.2 耐压试验前后，主绝缘绝缘电阻应无明显变化。电缆外护套绝缘电阻不低于 0.5MΩ·km。

5.2 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

可采用频率范围为 20Hz~300Hz的交流电压对电缆线路进行耐压试验,不具备条件时可采用频率为

0.1Hz超低频交流电压对电缆线路进行耐压试验，超低频试验电压波形参见附录 A，试验要求见表 1。

表 1 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要求

电压

形式

额定电压 U0/UkV

18/30kV以

下

21/35kV和
26/35kV

新投运线路或不超过 3

年

的非新投运线路

非新投运线路
新投运线路或不超过 3

年

的非新投运线路

非新投运线路

试验电压（时间）

20Hz

~300Hz

交流电压

2.5U0(5min)或 2U0(60min) 2.0U0(5min)或 1.6U0

(60min)
2.0U0(60min) 1.6U0(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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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频

电压
3.0U0(15min)或 2.5U0(60min) 2.5U0(15min)或 2.0U0(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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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本标准依据《国家电网公司关于下达 2017年度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家电网科〔2017〕

72号）的要求编写。

近年来国内配电电缆线路规模快速增加，对配电电缆线路施工、运行和维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

有电缆线路试验标准不能完全满足配电电缆线路精益化运行管理的现状。同时，随着检测技术和试验手段的发展，

局部放电、介质损耗等检测技术在配电电缆线路状态评价和缺陷诊断中已经获得较为广泛的应用，但相关标准尚不完

善，执行难度较大。在国家电网公司设备部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各单位开展了相关检测试验技术试点应用工作，配

电电缆线路隐患及缺陷检测能力显著提升，保障了配电电缆线路安全可靠运行，达到了预期效果。

为规范和指导 10kV到 35kV配电电缆线路交接试验、例行试验和诊断性试验的方法应用，组织编制了本

标准。

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标准主要根据以下原则编制：

a) 本标准编制遵守现有相关法律、条例、标准和导则等，并遵循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的编写要求；

b) 本标准的编制以国内配电电缆线路技术现状和运行管理水平为基础，考虑了国家电网公司配电电缆线

路状态检修工作要求及先进技术试点成功经验，适应当前配电电缆精益化管理要求，提出配电电缆线

路交接试验、巡检试验、例行试验要求；

c) 对于新的试验检测技术，本标准采取了严格把关、积极推广的原则。

本标准项目计划名称为“10~35kV电缆振荡波局部放电测试通用技术规范”，因满足配电电缆运维差异

化、精益化管理要求，规范配电电缆线路试验，经编写组与专家商定，更名为“配电电缆线路试验规程”。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本标准在试验类型及部分通用试验要求方面与企业标准 Q/GDW 11316—2014《电力电缆线路试验

规程》一致，在配电电缆交接试验、例行试验和诊断性试验的试验项目、试验周期及试验要求严于企标，

并在试验手段、试验要求及试验评价方面进行了细化。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使用问题。

4 主要工作过程

2017年 12月，项目启动，公司设备部牵头，根据 2017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成

立标准编写组，明确各单位编写内容。

2018年3月，根据国网公司设备部部署，确定对标准更名为《配电电缆线路试验规程》，完成标准大纲编

写，组织召开大纲研讨会，确定了标准大纲和编写原则。

2018年 4月，完成标准初稿，并在编写小组内部多次组织研讨和修订，同时面向公司系统广泛

征求意见。

2018年 5月 4日，在国网公司设备部组织该领域专家召开了标准初稿审查会，对标准的结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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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等逐条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讨，与会专家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和建议。

2018年 5月，编写组根据专家反馈意见，形成了编制意见征求稿。

2018年 8月 28日-9月 4日，国网公司设备部采用发函形式面向公司系统广泛征求意见。

2018年 9月，编写组根据征求反馈意见，修订和完善了标准内容，形成标准送审稿。

2018年10月16日，公司运维检修技术标准专业工作组（TC04）组织召开送审会，审查结论为：

审查组协商一致，同意修改后以技术标准形式报批。

2018年 10月，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

5 标准的结构和内容

本标准按照《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管理办法》（国家电网企管〔2018〕222号文）的要求编写。

本部分主题章分为 4章，由总则、交接试验、例行试验和诊断性试验要求组成。本部分兼顾了现有

配电电缆运维检修的实际状况，本着先进性和实用性、操作性和可扩展性等原则，给出了配电电缆线路试验分类、

试验项目、试验周期、试验总体要求、试验环境及安全要求、状态评价及处置原则，对配电电缆线路的交接试验、例

行试验和诊断性试验的试验内容、方法和要求进行了细化规定。标准中各类试验项目及要求，是在现有配电电缆状

态检修试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更高要求，进一步强化配电电缆线路状态管控，确保配电电缆线路安全可靠运行，

标准的主要结构如下：

第 1章“范围”，主要规定了本标准的试验内容以及适用范围。 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标准所引用的 6项标准文件。

第 3章“术语和定义”，共 14条，对本标准采用的主要术语进行了定义。

第 4章“总则”，共6条，规定了配电电缆线路试验分类、试验项目、试验周期、试验总体要求、试验环境

及安全要求、状态评价及处置原则。

第 5章“交接试验”，共6条，规定了电缆线路交接试验的试验内容、方法和要求，包括电缆主绝缘及外护

套绝缘电阻测量、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电缆两端的相位检查、局部放电检测试验和超低频介质损耗检测试验。

第 6章“例行试验”，共 6条，规定了电缆线路例行试验内容、周期、方法和要求，包括红外测温、超

声波局部放电检测、暂态地电压局部放电检测、金属屏蔽接地电流检测、接地电阻测试、主绝缘及外护套绝缘电

阻测量，必要时开展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

第 7章“诊断性试验”，共6条，规定了电缆线路诊断性试验内容、方法和诊断依据，包括铜屏蔽层电阻和

导体电阻比测试、高频局部放电测试、特高频局部放电测试、局部放电检测和介质损耗检测，必要时开展主绝缘

交流耐压试验。

6 条文说明

本标准 4.3.2条中，将局部放电检测及介质损耗检测纳入诊断性试验，在本标准发布之后新建线路投运5年

内应结合停电检修计划开展一次。运行年限 5以上年间电缆线路可结合实际需求、状态评价结果及状态量变

化规律开展。本标准发布之前已投运的线路，应结合电缆线路重要程度、负荷情况及保供电要求合理开展诊断试

验。

本标准 4.4.3中，考虑到例行试验中交流耐压试验的执行难度和电缆线路的数量，仅对单相绝缘电阻低于

500MΩ的电缆建议开展交流耐压试验，参考 4.3中非全新电缆线路试验方法及要求执行。

本标准 4.6.1中，各项试验评价结论应按三相状态评级结论中最严重等级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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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 4.6.3条中，根据局部放电检测及介质损耗检测评价结果，对注意线路建议及时开

展消缺工作，如不具备条件应对该线路5年内进行复测。对异常线路应立即开展消缺

工作，修复后按交接试验要求开展试验后，方可投入运行。

本标准第 5.1.2条，6.6.2条，7.5.3条，7.6.3条中，绝缘电阻测量值无明显变

化一般指在数量级上没有差异。

本标准第 5章中，关于交接试验耐压试验电压及耐受时间的规定，与 Q/GDW

11316-2014《电力电缆线路试验规程》比较，电缆线路交接试验中允许采用超低频

（0.1Hz）正弦波耐压试验代替 20~300Hz交流耐压试验；在耐压试验前或同时，

建议开展局部放电检测和介质损耗检测。

本标准表 2中，关于交接试验中对局部放电检测最高试验电压和试验要求进

行了细化规定，对于整相不含已运行电缆或附件的电缆线路，按全新电缆最高试

验电压 2.0U0考核；对于含已运行电缆或附件的电缆线路，按非全新电缆最高试

验电缆 1.7U0考核。在试验要求上，应利用局放检测定位功能对检出局放源进行

定位，明确其位置属于新投运电缆部分或非新投运电缆部分，分别对应相关部分

判据。

本标准表 3中，关于交接试验中介质损耗检测的最高试验电压和试验要求进

行了细化规定，对于整相不含已运行电缆或附件的电缆线路，按全线电缆最高试

验电压 2.0U0考核，依据全新电缆试验要求评价。对于含已运行电缆或附件的电

缆线路，按非全新电缆最高试验电缆 1.5U0考核，依据非全新电缆试验要求评价。

本标准中 5.5条和 5.6条，7.5条和 7.6条中，采用超低频正弦波激励开展局部放

电检测与介质损耗检测时，可同步开展，或与超低频耐压试验同步开展。

本标准第 6章中，在重大事件、重大节日、重要负荷、电缆线路负荷突然增

加或运行环境恶劣情况下，电缆线路例行试验应在条文规定周期的基础上增加检

测次数。

本标准第 6.4条中，金属屏蔽接地电流检测仅对单芯配电电缆线路开展。

本标准 7.2条，7.3条中，对于开展高频局部放电检测及特高频局部放电检测时

检出局放信号的线路列入注意线路，具备条件时应开展离线局部放电诊断试验定量评估线路

状态，建议开展振荡波局放检测。

本标准中，超低频试验电压分为超低频正弦波和超低频余弦方波两类，其中超低频正

弦波可用于开展耐压试验、局部放电检测及介质损耗检测。超低频余弦方波电压可用于开展

局部放电检测，如条件不具备时，可作为替代方法开展耐压试验。

本标准中，配电电缆线路红外测温部位通常为电缆终端以及电缆导体与外部金属连接

处。电缆中间接头具备检测条件的可以开展红外带电检测，不具备条件可以采用其它

检测方式代替。

本标准中，配电电缆线路的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暂态地电压局放检测通常与开关柜、

环网柜设备同时进行检测，已有规定周期内检测数据的记录的情况下，无需单独开展。

本标准中，对于运行年限超过20年的老旧配电电缆线路，如独立执行例行试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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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试验中局部放电检测试验时，建议开展振荡波局放检测；如需开展耐压试验，建

议采用 20-300Hz交流耐压试验。

本标准中，对于运行年限超过 20年的老旧配电电缆线路，建议降低离线诊断性试

验执行频度，对于注意线路应立即开展检修或更换，确保线路正常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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